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車用燃油價格及家用石油氣價格 

 

 

目的  

 

 本文闡述政府在監察車用燃油價格及家用石油氣價

格的工作，及對近期這些油產品價格走勢的觀察。  

 

 

監察本地車用燃油  

 

2. 香港車用燃油的零售價，一向是個別油公司按商業

運作原則和本身的運作成本而釐定。然而，政府理解車用燃

油價格對市民的影響，因此政府一直監察本地車用燃油零售

價，以及與國際油價（以新加坡無鉛汽油和車用柴油的離岸

價作指標）的升跌走勢的比較。我們亦一直和油公司聯絡，

敦促他們當國際油價下跌時，盡快調低其零售價格，以減輕

市民的負擔。  

 

3. 由於本港沒有原油的提煉，本地出售的車用燃油全

是進口成品油，而並非原油。成品油（如車用無鉛汽油及柴

油等）是把原油經過提煉加工等工序而製成的產品，與原油

是不同的產品，所以國際原油價格與無鉛汽油及柴油的價格

變動不一定相同。如要比較國際油價及本地燃油價格，以新

加坡離岸價（即普氏平均價）以及油公司的石油產品進口價

作為參考，比較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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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車用燃油價格調整走勢  

 

4. 根據政府的觀察，本地車用燃油零售價與普氏平均

價的走勢大致相若，但由於下列因素，變動的幅度及次數未

必相同–  

 

(a) 普氏平均價每天均會變動，而油公司並非每天都調   

整其燃油零售價格；  

 

(b) 成品油入口價只是本地汽油零售價的其中一項成

本。零售價亦包含稅項（無鉛汽油為每公升 6.06元，

柴油則免稅），以及其他各種營運成本，如地價、

地租、人工、運輸、廣告、油庫運作等。油公司在

調整價格時，除考慮成品油入口價格外，亦會考慮

這些營運成本的變化；以及  

 

(c) 油公司普遍提供折扣及其他不同的優惠予客戶及駕

駛者，所以燃油的實際售價比零售價低。  

 

5. 政府留意到最近數月國際油價的波動，國際原油價

格自 2014 年 7 月初至本年 3 月以來，累積下跌約五成。同

期的無鉛汽油和車用柴油普氏平均價走勢亦相若。在這段期

間，油公司已因應入口價回落而調低其無鉛汽油和柴油產品

售價，最高累積減幅約每公升 3.2 元。據我們觀察，這大致

上與同期的國際油價走勢相若，亦即為其成品油入口價五成

左右（2014 年 7 月為每公升 6.34 元）。而近日由於新加坡

無鉛汽油和車用柴油的離岸價格上升，油公司因此將無鉛汽

油和車用柴油的零售價調高。但據我們的觀察，最近的零售

價上調幅度，均低於或與普氏平均價的增幅相若。  

 

6. 綜合而言，在分析本地燃油售價的調整是否跟隨成

品油入口價的改變而調整時，我們應考慮售價內成品油入口

價的部分，而不應計及其他與國際油價調整沒有直接關連的

組成部分（即稅項和其他營運成本）。因此，單純比較本地

燃油零售價格的調整百分比與國際油價的調整百分比，並不

是一個適切的比較。此外，由於油公司會向消費者提供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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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及其他不同的優惠，消費者實際要支付的價錢，會比油

站所示的售價為低。  

 

 

本地車用燃油市場競爭 

 

7. 在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燃油的零售價格由市場決

定，但政府一直致力確保燃油供應可靠，維持市場開放和消

除進入市場的障礙，以促進競爭。政府自 2003 年已採取以

下一系列措施，方便新經營者進入市場，包括–  

 

(a) 取消油站投標者必須持有特別進口牌照或燃油供應

合約的規定；  

 

(b) 在現有油站的租約期滿後，取消讓現時的承租人自

動續約的安排，而把油站用地推出招標；以及  

 

(c) 視乎土地供應情況，將油站用地以二至五幅為一批

分批推出招標。新的招標方式有助新加入者盡快取

得相當數量的油站用地及規模效益，從而在車用燃

油市場中進行有效競爭。  

 

8. 自引入新的招標安排後，兩個新營辦商合共投得 52

幅公開招標的加油站用地之中的 31 幅，成功進入市場；亦

使原有的三個主要營辦商的油站數目份額由超過 90%降至約

70%。以香港市場的規模來說，這些數據反映上述的招標措

施已有效促進車用燃油市場的競爭。事實上，消費者其實可

透過不同方式取得折扣，而個別油公司的各種折扣數額未必

一樣，這亦反映市場存在價格競爭。  

 

 

提高車用燃油產品價格透明度  

 

9. 政府一直致力確保燃油供應可靠，維持市場開放和

消除進入市場的障礙，以促進競爭；並同時提高燃油產品價

格的透明度，以提供更多資訊讓消費者能作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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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提高透明度方面，我們每星期在環境局網站內，

公布本地車用燃油進口價、零售價和新加坡無鉛汽油和車用

柴油離岸價的走勢。另外，政府統計處定期向立法會經濟發

展事務委員會提交主要石油產品進口價及零售價的數據。我

們最近已把有關資料的連結列載於我們的網站。  

 

11. 此外，我們亦委託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於每星

期在其網站內公布本地油公司的車用燃油零售價格以及各

種形式的現金或非現金優惠資料，並推出「油價計算機」，

以推動油公司之間的價格競爭，及協助消費者在油公司給予

各種的折扣和優惠之間，作出明智的選擇。  

 

12. 在智能手機的普及化下，我們委託消委會在「油價

計算機」方面進行最新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的開發，讓消費

者可以透過智能手機得知油站資料（如油站地址、電話、油

價等），追縱到現在身處的位置，尋找由目前位置前往某間

油站的路線；計算不同油站的油價、即時折扣、特別折扣；

建立個人帳戶，記錄付款資料及優惠點數等等。汽油智能手

機版已於 2012 年推出，而柴油手機版亦已於今年第一季推

出。  

 

 

家用石油氣的價格調整機制  

 

13. 如其他商品市場，家用石油氣的價格，一向是個別

油公司按商業運作原則和本身的營運成本而釐定。然而，政

府亦理解及關注家用石油氣價格對市民有所影響，因此我們

也鼓勵業界提高他們在定價方面的透明度。  

 

14. 在這方面，自 1999 年起，本地一家主要的石油氣供

應商自發地設立家用石油氣的價格調整機制，以增加定價的

透明度。按照該機制，有關公司會每三個月（即一、四、七

和十月底）根據最新的國際石油氣價格（即沙地阿拉伯合約

價），預測未來三個月的進口價，並追加或追減上次檢討時

預測進口價與實際進口價的差異，來決定未來三個月的定

價。此外，根據這項機制，該油公司亦會每十二個月檢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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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成本一次。  

 

15. 據我們觀察，市場上其他油公司的家用中央石油氣

定價及樽裝石油氣批發價大致跟隨該公司的價格調整，因此

他們的價格亦能反映國際石油氣價格變動的情况。  

 

 

家用石油氣的監察和價格調整走勢  

 

16. 家用石油氣、原油與車用燃油是不同的產品，因此

各類產品的價格變動不一定相同。在監察家用石油氣價格方

面，政府會參照國際石油氣價格（以沙地阿拉伯出口石油氣

每月合約價計算 1）及本地石油氣入口價的變動，比較油公司

的價格預測是否合理；並跟進油公司因應上次檢討時的預測

差異而作出的價格追加或追減，以及每年一次的營運成本調

整是否合理。  

 

17. 根據上述的價格調整機制，自去年年中開始，油公

司分別於 2014 年 7 月、10 月及 2015 年 1 月對家用石油氣的

價格作出三次調整。家用中央石油氣的價格已自 2014 年 7

月初的每立方米約 38 元下調約兩成至最近的每立方米少於

31 元。樽裝石油氣批發價，亦已作相同幅度的調整。與同期

的石油氣入口價（2014 年 7 月為每公斤 7.29 元；2015 年 1

月為每公斤 5.64 元）
2 比較，相關的調整幅度與石油氣入口

價的下跌幅度相約。  

 

 

 

環境局  

2015 年 4 月  

                                                 
1 可參照 http://www.emsd.gov.hk/emsd/chi/sgi/lpg_pub_price.shtml 

 
2
 可參照立法會文件編號 CB(4)433/14-15(01)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4-605-1-ec.pdf 

http://www.emsd.gov.hk/emsd/chi/sgi/lpg_pub_price.shtml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dev/papers/edevcb4-605-1-ec.pdf



